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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州新莱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持续督导工作现场检查结果及提请公司注意事项

广州新莱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作为对贵公司进行持续督导

的保荐人，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

的有关要求，对贵公司认真履行了持续督导职责。

基于 2025 年度现场检查，本保荐人提请贵公司关注以下事项：

建议公司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及时履行关联交易审议与信息披露

义务，合规合理使用募集资金，有序推进募投项目的建设及实施，确保募投项目

完成并实现预期收益。

1、保荐人提请公司关注未来全球宏观经济环境变化、所属行业市场变化、

下游客户需求变化以及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可能带来不利影响的其他因素。公司境

外收入占比较高，考虑到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的趋势，部分国家可能会在现有

贸易保护政策的基础上，采取进一步加征关税等措施，阻碍全球贸易自由化，那

么将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建议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合理调整经营策

略，进一步加强经营管理，防范相关经营风险。对于公司未来业绩波动的情况，

公司应当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及时、充分地揭示相关风险，切实保护投

资者利益。

2、建议公司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不断完善上市公司法人治

理结构，强化风险防范意识，确保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3、建议公司合理安排募集资金使用，持续关注现金管理规范性、募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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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进度，有序推进变更后募投项目的建设及实施，严格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和信

息披露义务。

附件：《定期现场检查报告》

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